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开展2023年度自治州工程系列建筑专业

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各相关企事业单位：

根据自治区人社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自治区职称工作的通知》

(新人社发〔2020〕25 号)文件精神，按照自治区职称工作统

一安排， 现就 2023年度自治州工程系列建筑专业中、初级专业

技术人员职称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审范围

自治州各县市及各企事业单位等从事建筑工作的专业技术

人员均可按任职资格条件申报 2023 年度职称初次确定、授予或

评审。离退休人员、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

不得参加。

二、资格条件

依据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程系列建筑专业职称评

审条件(试 行)》 (新人社发〔2022〕 31号)规定的专业技术

职称任职资格条件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社厅《关于印发支持南

疆地区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十条措施的通知》(新人社发

〔2023〕 69 号) 。

三、时间安排

(一 ) 网 上申报时间： 2023年8月 15 日—9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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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其他附件或证明材料：需上传《推荐单位公示》 (附件

1)、 《推荐单位公示结果》(附件2)以及本专业评审条件规定

的其他证明材料。

14.个人承诺书。申报人需对填写的内容负责，在申报栏目

做出承诺，手写“本人承诺以上填报内容和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

且网上填报与送审报表内容完全一致，如申请人提交弄虚作假确

认材料的，一经查实，不予受理确认申报或取消已确认的资格，

并从申报年度下一年度起3年内，不得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签

字按手印上传。

15.信息遮盖：职称评审采取“盲评”方式，申报人请登录

系统，在我的主页>我的申请书>〔检查本人姓名掩盖〕中再次检

查所传每张附件图片的本人姓名遮盖工作：页面如需遮盖(图片

中出现本人姓名)的请在是否需要遮盖处单击〔是〕,并进行〔遮
盖〕; 如无需遮盖(图片中没有本人姓名)的请在是否需要遮

中级提供近五年的公需科目及近三年专业科目 (2019-2023年的

公需课， 2021-2023年的专业课)合格证书。按照新疆维吾尔 自

治区人社厅《关于印发支持南疆地区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十条措施的通知》(新人社发〔2023〕69号)的第二条措施，到

南疆地区工作的普通高校毕业生，首次申报职称评审(以考代评

的专业除外)可提前1年。符合继续教育免试的，需上传继续

教育免试审批表。 (见附件4)

盖

处单击〔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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